高雄市岡山區衛生所學生志工招募管理辦法
第一條  總則

本所為有效結合學校人力資源，推展本所衛生行政業務，提昇本所服務品質，特訂定「高雄市岡山區衛生所學生志工管理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，以為學生志工執行業務之依據。

第二條  招募

一、期間：每年不定期公開招募。
二、資格條件：

(一)年滿15歲（國三）以上之在學學生（日、夜間部皆可，但未滿18歲者，須法定監護人同意）。

(二)對電腦及文書處理軟體（如MS-Office）操作有一定基礎者。

三、遴選錄用：經審核書面報名資料，再由主管或承辦人面談後遴選錄用之。

第三條  服務內容

一、文書處理及檔案維護。

二、衛生事務服務。
三、其他事項。

第四條  服務規則

一、分平日班（周一至五）及假日班（周六日及國定假日）：
(一)平日班：周一至五08：30-12：30、13：00-17：00或全日08：00-16：00。
(二)假日班：周六、日及國定假日08：30-12：30、13：00-17：00或全日08：00-16：00。
(三)彈性班：以上述(一)(二)班別為基礎，視自身情況選填服務時段，惟每次服務時數至少3小時。
二、可任選一個平、假日的半、全天班或彈性班服務，服勤時間一經本所排定，如無特殊理由不得任意調動，如需調動或請假，請於一周前告知承辦人。
三、勿遲到早退或無故不到勤，到(退)勤應填寫簽到(退)記錄簿。
四、服勤期間內無故三次不到勤或遲到早退達五次者，自動喪失志工資格，且不核發服務證明。

五、應遵守所內各項規定及配合本所之督導，因故無法繼續服務時，應於二周前向本所提出。
六、學生志工服務為無給職及完全免費。

七、學生志工依本所之指示進行服務時，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本所或他人權利，致使本所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者，本所對其有求償權。

第五條  福利及獎勵
一、本所提供午餐（原則服務超過中午12時始得供應）。

二、表現良好者，可申請核發服務證明。

三、年終考核服務優良者，頒發獎狀及紀念品，以資鼓勵。

第六條  考核

一、年終考核及申請核發服務證明，審核項目包括：出勤狀況、服務態度、工作熱忱、工作知能等，由承辦辦人初審後，陳報所長核定。
二、上述考核及申請證明經本所核定者，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頒發獎狀及紀念品或核發服務證明。
三、學生志工具有下列情事者，本所得予終止學生志工身分：

(一)違法犯紀、行為不良(例如偷竊)，損及本所榮譽或他人權益者。

(二)經本所審慎評估後，認定不適任本所學生志工者。

第七條  本辦法陳報所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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